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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企圖向市民灌輸所謂「香港實

行『三權分立』」的歪理煽「獨」，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發表網誌指，大家

應從香港特區憲制角度正確地理解政治

體制。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六十

條，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也

同時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基本法第

四十八條清晰指出行政長官的職權是領

導香港特區政府、簽署法案、決定政府

政策等，正展現特區架構是以行政為主

導，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在行政主導

下各司其職、相輔相成，目的是維護國

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

和穩定。她並特別提到，受基本法的保

障，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司法獨立絕

對不受影響。

行政主導架構「三權」各司其職
鄭若驊籲勿只着眼表面稱謂 重申司法獨立受保障

鄭若驊在題為《各司其職 相輔相
成》的文章中說，香港特區的政治

體制在過去一星期成為社會上的話題，
不少人士及團體都提出了他們的看法，
亦有人談及「三權分立」。然而，國際
上的學術研究對這個概念有不同的理
解。

維護國家統一保港繁榮
她強調，「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以

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制度，行政、
立法及司法機關根據基本法在行政主導
下各司其職、相輔相成，目的是維護國
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
和穩定。」
鄭若驊分析，首先，中國是一個單一

體制的國家，根據國家憲制，權力來自
中央，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作出決定設立
香港特區和通過基本法，並透過基本法
賦權特區履行職責。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六十條，

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也同時
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行政長官作為
雙首長，必須按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履行
職責。基本法第四十八條清晰指出行政

長官的職權是領導香港特區政府、簽署
法案、決定政府政策等，正展現特區架
構是以行政為主導。

行政機關具主導權提法案
其次，基本法條文規定行政、立法及司

法機關各有不同的職責，目標都是共同建
設香港。根據基本法，特區政府負責制定
政策及提出法案，有需要時交由立法會制
定法律，之後再由政府執行；政府負責編
制財政預算，由立法會審批；至於立法會
議員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則必須得
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顯而易見，在
基本法所制定的政治體制下，行政與立法
機關在履行職務上是互有關連，但提出法
案的主導權在於行政機關。」
至於有人擔心司法獨立在香港特區的

政治體制下會否受到影響，鄭若驊強
調，絕對不會。因為基本法第八十五條
保障香港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
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
為不受法律追究。基本法同時列明香港
特區的法官經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
長官任命。行政機關在政治體制中雖然
享有較大的決策制定權，但必須遵守法
律，決定亦可以受到司法挑戰，由法庭

獨立地按法律和證據裁定有關行為是否
合法。
她強調，基本法賦權特區法院獨立行使

司法權，包括終審權，基本法保障了司法
人員可以不受干預地作出裁決，香港的體
制正展現了基本法所貫徹的法治原則及司

法獨立的內涵。
鄭若驊認為，從香港特區憲制角度正確

地理解政治體制，必然會明白香港架構是
以行政主導。大家不應該只着眼於一個概
念的表面稱謂，而應該從實質上去作出了
解，便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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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劉兆佳近日在媒體撰文指，在香港社會
明確和穩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乃「行政主
導」而非「三權分立」體制的認識，消除
攬炒派的「另類詮釋」的不良影響，乃當
前刻不容緩的任務。
劉兆佳在《紫荊》撰文指，近日關於香
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體制還是
「三權分立」體制再一次引發爭論，反映
了攬炒派迄今尚未願意接受中央對香港的
政治體制的本質的論斷。
他批評，攬炒派企圖借助「文字遊戲」
塑造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香港的政治體
制的認知，他們的政治意圖是要貶低中央
和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削弱其權力，讓
中央、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受到比基本法
規定的更大的政治掣肘和制約，更讓行政
長官缺乏足夠的能力去履行對中央的責
任，特別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全面
和準確實踐「一國兩制」、切實貫徹基本
法、果斷制定和推行重要的公共政策等事

務上，是他們奪取更大權力的「戰略」。
劉兆佳強調，要準確和全面認識香港特

區的政治體制的本質，必須充分考慮香港
乃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客觀事實、中央對香
港的「一國兩制」方針的主要目標、香港
的高度自治權力來自中央授予和香港的歷
史背景等因素，並以之為依據來認識香港
的政治體制背後的設計原意。
他指出，香港的政治體制在回歸前和回歸

後都可以描述為「行政主導」政治體制，因
為行政長官和香港總督都擁有龐大的制定法
律、制定和執行政策、人事任免和財政調配
的權力，「事實上，在『殖民地』時期乃至
今天，從來沒有人把『殖民地』的總督專權
制描繪為『三權分立』制度。」
劉兆佳憶述，回歸前，在起草香港基本
法的過程中，「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
小平先生斷然反對香港特區實行「三權分
立」的政治體制。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
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通過由中央任命並
對中央負責的行政長官嚴格按照憲法、基
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對香港進行有效管
治，是確保「一國兩制」按照中央的藍圖
在香港落實的重要機制。

重申特首由中央任命地位高
他續說，為了讓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

主導能夠成為有效「機制」，中央在授權香
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和設計香港特區的政治
體制時，刻意授予行政長官比立法機關和司

法機關高得多的憲制地位和權力。首先，行
政長官由中央任命，其憲制地位比非由中央
任命的立法和司法機關高得多。
其次，行政長官除了是行政機關的首長

外，更是香港特區的首長。其三，基本法第
四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負責執行本
法」，也就是說，行政長官相比於立法會和
司法機關有根本和最終責任確保「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落實。第四，行政
長官不但要對香港特區負責，更要對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可以說，行政長官在兩制之間
和在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樞紐」角色確定了
其憲制和政治地位的優越性。
劉兆佳表示，在管治香港的過程中，行政

長官的權力和職責比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大
得多。行政長官享有龐大的制定政策、向中
央提名主要官員和任命法官、廣泛的立法創
議和壟斷性的財政調配等權力。不過，香港
基本法明確作出了香港發展民主的一系列重
要規定，特別是行政長官由選舉產生，立法
機關獲得實質的否決權力，而司法機關則被
賦予獨立、不受干擾的審判權力以及終審權
等。所以，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
和權力雖然顯赫，但完全不同於港英殖民統
治時期的港督。然而，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
的「行政主導」本質卻沒有因為上述改動而
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他並指出，「三權分立」與普通法沒有必

然的關係，而世界上其他實行議會制度的國
家也難言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劉兆佳：消除炒作影響刻不容緩
香港文匯報

訊 攬炒派近日
不斷散播「香港
素來有三權分
立」的言論，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昨日在 fb
發帖反駁有關言
論。他引用基本
法有關規定，強
調基本法規定的
是行政主導，不是「三權分
立」，例如「立法會權力遠遠不
及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
龜縮多時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早前聲稱，香港制度「一
向是三權分立」，這是普通法下
的「重要憲制原則」；香港大律
師公會其後就發表聲明稱，香港
沒來不是「三權分立」的說法，
「不符合基本法中清晰訂明和界
定三權分立的條文」，「行政、
立法、司法的權限與功能，已在
基本法第四章清楚界定」等等。
梁振英在帖文中就質問郭榮鏗

和大律師公會：「根據基本法第
7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
名提出的法律草案（一般稱為私
人草案），只限於『不涉及公共
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
者』，而『凡涉及政府政策者，
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
面同意』，這和郭榮鏗和大律師
公會心目中實施『三權分立』的
英國一樣嗎？基本法規定的是行
政主導，不是三權分立，立法會
權力遠遠不及行政長官和行政機
關。」
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亦

為所謂「三權分立論」撰文，聲
稱「雖然基本法有具體條文規定
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但並沒有
條文規定香港的立法會和司法機
構須透過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
況且，雖然中央可以按基本法否
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或透過人大

釋法規限法院審案，但從沒有額
外要求這兩個機構就其日常立法
或司法工作，直接或透過行政長
官向它負責。因此，香港『三權
分立』，不影響中央與特區的憲
制關係，更符合基本法的具體條
文。」

重申政治體制首重特首
梁振英在另一帖文中反駁，

「香港的政治體制設計明顯是由
行政長官開始，基本法《政治體
制》一章的第一節就是《行政長
官》。香港政治體制的構建先是
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成為行政機關的首長
（第60條），同時是整個特別行
政區的首長（43條）；獲中央委
任的行政長官然後向中央提名主
要官員，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命；
行政長官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
案，公布法律（48條三），任命
各級法官（48條六、88條），香
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就有手有
腳有權力了，這是王永平照搬外
國主權國家的三權『分立』
嗎？」
他續說，「行政機關（即政府，

59條）只在以下四個方面向立法會
負責（64條）：執行立法會通過並
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
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
徵稅和公共開支需經立法會批准。
這關係可以算是王永平口中的三權
『分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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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在一個有關香港國安
法的論壇上，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聲
言，國安立法反映中央政府「對香港人
已經失去信任和耐心」，亦「不再有興
趣與港人溝通」云云。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在fb發帖反駁，中央和香港人的

溝通渠道是暢通的，也是有效的，「民
主派」不和中央溝通，不等於其他香港
人不和中央溝通。
劉慧卿借國安立法為題發揮，聲稱中央

政府「不再有興趣與港人溝通」，令她擔
心中央與香港「民主派」議員之間溝通將
會「再惡化」云云。梁振英在帖文中質問
劉慧卿：「『民主派』經常跑美國，要求
美國政府干預和制裁香港，這種做法可以
讓中央對『民主派』有信心嗎？」
他強調，中央和香港人的溝通渠道是
暢通的，也是有效的，「『民主派』不
和中央溝通，入外國總領事館也不肯入
中聯辦，這不等於其他香港人不和中央
溝通。」

CY批劉慧卿抹黑兩地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昔日「無王管」的高中通識教
科書，在經教育局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後，不少出版商終撥
亂反正，刪去當中「三權分立」錯誤描述等不當內容，但攬炒
派就不斷抹黑這是「篡改歷史」等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
強調，中學教科書涉及基本知識，講解香港政制需要回到基本
法的準確描述，有關行政、立法、司法的權責與關係，不能簡
單以三四個字來形容，並重申「三權分立」用在教科書並不適
當。
楊潤雄昨日分別接受電台及電視節目訪問時表示，教科書必

須配合課程，保持全面、持平及正確，而香港政治體制應以基
本法條文為準。基本法中清楚說明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的權
力及責任，並提到三者如何互相監察互相制衡，這才是事實陳
述，而非只簡單用三四個字形容，那只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他直言，目前社會上對何謂「三權分立」也沒有共識，所以
不適合用於教科書中，但若是大學探討全球政治制度，則可以
討論「三權分立」議題。

重申初中不應有通識科
針對過去部分中學以「適應高中」為由，在初中已提早開設

校本通識科，惟相關教學及教材卻欠監管，被摻入不少偏頗內
容。楊潤雄強調，初中生應集中培養知識基礎，方能在高中時
於通識分析題目並運用多角度思考，否則只會是「空談式辯
論」，並表明「初中不應有通識科」。
他透露，局方已就此持續與學界商談，今年有辦初中通識的

學校已由逾百間減至二三十間，希望未來不再有學校參與，相
關課本亦不會適用。

楊潤雄：
「三權分立」不宜用作教材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日前在
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香港所謂的「三權分立」問題並
沒有討論的價值，而司法機構、司法制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機械零件，協助政府運作暢順，不存在「獨立」。
對近日有關「三權分立」的討論，身在澳洲的烈顯倫在訪問
中直言不明白僅僅糾正教科書的錯誤表述問題，竟然也會掀起
爭議。
他以名牌手袋作比喻，「一個手袋好靚，只有一個牌子，何
來一個手袋上釘幾個牌子？」行政長官就是代表了特區行政、
立法、司法在內的一個牌子，行政主導是香港政治體制的特
點。

批大律師公會過於政治化
烈顯倫強調，「分權」並非「黑與白」、「有與無」那樣的

清楚切割，他認同日前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的說法，
「司法獨立」是指法官有獨立的審判權，至於司法機構、司法
制度則談不上獨立；是屬於香港特區政府的零部件，而不是分
離於政府其他主要機構之外，不是在自己領域內獨立運作，而
是要與體制內其他零件互相配合，在現行憲制下發揮作用。
對香港大律師公會歪曲解讀基本法條例，為其「三權分立」
主張辯護，烈顯倫批評，現今的大律師公會太過於政治化，有
需要去清楚認識基本法，清楚認識香港回歸中國的事實。「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不是獨立政治實體，基本法已蘊含軟
實力保障香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北京
（中國中央政府）是對香港有責任、有全面的管治權。但現時
香港法庭一團糟，不能好好履行司法職責。」

烈顯倫：
行政主導港政治體制特點

■梁振英發帖反駁郭榮鏗。 fb截圖

■梁振英批評攬炒派抹黑中央。 fb截圖

■劉兆佳批評攬炒派意圖貶低
中央。 資料圖片


